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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十 一 章 

从 生 命 册 上 涂 抹 名 字 

（Chapter 21. Blotted out of the Book of Life） 

  

“……[启示录 3:5] 这里并不是关于永生的问题，而是关系到是否能够与基督一同作王的问

题。”1 

- 倪柝声 (Watchman Nee, 1903-1972) 

 

“有些人以为，天上可能有两本的生命册……[或者呢] 也许名字被从生命册上涂抹只是一个暂

时性的行动，而且是在其他的信徒得以享受奖赏的那段时期；之后这些名字就会被恢复，然后就

是获得最终的奖赏，并因此而确定各人在永恒之中的地位。”2 

- 罗伯特·格维特 (Robert Govett, 1813-1901) 

 

现在，是时候来查看另外一处的有条件的应许，而且也是常常被人错误地对待的，

就像启示录 2:11 所受到的待遇那样： 

 

启示录 3:5 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，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；且要在我父面前，和我父

众使者面前，认他的名。 

 

之前我们在涉及到启示录 2:11 时所采用的辩论（在本书 15 章当中），同样是适用于

启示录 3:5 的。请注意这里所说的，在父神并他的众天使面前获得承认，乃是一个额外

添加的、有条件的应许。没有人会怀疑这样的一个应许是条件性的（参看，马太福音

10:32）。但是，就在这同一节经文中，还提到了有关“生命册”的应许。那种认为这里所

说的，并不是一个对于基督徒的真实的警告之观点，是站不住脚的。启示录 3:5 教导我

们的是，如果基督徒没有“得胜”，他们的名字就会从“生命册”当中被涂抹。那些对此依

然心怀疑虑的人，不觉得这里的应许是包含着一个警告的人，应该记住，主耶稣很明确

地在启示录这本书结尾的那一章中，再次重复了这同一个警告： 

 

启示录 22:1616 我─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。我是大卫的根，又是他的

后裔。我是明亮的晨星。 

19 这书上的预言，若有人删去什么， 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分。（英文

版的圣经译本，比如 KJV，此节还有一个短语，神将从生命册上删去他的分。） 

 

这个警告（就像启示录 3:5 那里的情况）是说给“众教会”听的。被警告的对象很明

显是基督徒们。第 19 节提到的“有人”，乃是对第一世纪的圣徒们提出警告，提醒他们

必须要在争战中得胜，并且抵挡任何的那些试图削减或腐蚀主话语的试探与诱惑。故此，

同样的警告也是适用于所有的、历世历代的信徒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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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有阿米念神学立场的基督徒（亦即，他们认为基督徒是有可能会失去永恒救恩

的），就会很快地把他们的神学思想读进这些的经文中去了。然而，从“生命”的册子上

被涂抹名字，单单是一个关乎失去“生命”的警告。这个警告是针对基督徒的，不过我们

有足够多的经文已经显示说，基督徒在永恒当中是再也不会灭亡的（约翰福音 6:39-40）。

所以，丧失“生命”并非一定就是指失去那永恒层面的绝对的生命。在审判台那里，名字

从“生命册”上被涂抹的意思（作为对基督徒的警告），就是指在千禧年期间受到责罚，

而且是要经受死亡（指第二次的死——译注）。这是对基督徒而言的一个真实的危险。 

 

阿米念思想的持有者辩论说，在白色大宝座那里，“生命册”再次出现了： 

 

启示录 20:14 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；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。 

15 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，他就被扔在火湖里。 

 

于是他们就反问说，这样看来，启示录 3:5 的那个有条件的应许，就是一个关于丧

失永恒救恩的警告啊，难道不是吗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我们首先必须注意，在启示录 20

章当中，所提到的“册子”并非只有一本： 

 

启示录 20:12 我又看见死了的人，无论大小，都站在宝座前。案卷展开了，并且另有一卷展开，

就是生命册。死了的人都凭著这些案卷（books, 原文是复数形式）所记载的，照他们所行的受

审判。 

 

有可能的情况是，天上的“生命册”不只一卷。可能针对圣经所启示出来的每一个大

的时段，都有一个与之相对应的“生命”以及“生命册”。首先，有一卷册子是关乎物理层面

的、我们在今生世界的生命（出埃及记 32:32, 诗篇 69:28）；其次，有一卷册子是关于

将来的时段，在千禧年当中的生命（启示录 3:5）；而最后呢，才是那关乎绝对的、永恒

层面的生命的册子（启示录 20:12）。 

 

请留意，上帝一直都在为他的那些“身为长子”的孩子们，存留着一份记录： 

 

希伯来书 12:23  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，有审判众人的 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

灵魂。 

 

这里的意思就是，上帝一直都有在做着记录，是关乎那些将来会在第一次的复活中

有分的圣徒们的。这些圣徒将会在“许多的弟兄”中做长子（罗马书 8:29）。于是，那本

关乎千禧年的“生命册”（启示录 3:5）将会包含每一位在审判台那里获得冠冕的基督徒

的名字。而从这个册子当中名字被涂抹，就是指那些人没有能够在今生得胜，而是从那

圣洁的、实际行为层面的义的状态当中退后滑跌了。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的情况是，一位

基督徒所作的每一件好事，都会被记录在这个册子上： 

 

希伯来书 6:10  因为 神并非不公义，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工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，就是先

前伺候圣徒，如今还是伺候。 

 

基督徒在其信仰生活中，需要竭力地去得胜，以便确保自己所已经获得的机会不至

于落空。在其“实际层面的义”上（相对于白白的救恩那“地位层面的义”而言，——译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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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），在关乎千禧年国度的生命上，基督徒是有可能成为不合格之人，或者说，有可能

从生命册上被涂抹名字的： 

 

约翰二书 1:8  你们要小心，不要失去你们（有古卷：我们）所做的工，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。 

 

最后的那卷“生命册”，就是关乎信徒在“地位层面的义”的册子了。是跟信徒在永恒

中的生命有关系的。其中所记录的名字，就是那些因着对基督的信心而得蒙拯救之人。

而那些失丧之人，当他们站在白色大宝座面前的时候，他们的名字是不会从这个册子中

被找到的（启示录 20:12, 13:8, 17:8）。 

 

对一些人来说，这种有好多本生命册的说法，可能听起来有些奇怪。但是呢，比方

说，没有人会把启示录 17 章那里提到的妇人，跟启示录 12 章或是 21 章当中的妇人，

当成是同一位的。还有，在启示录 12 章当中的有十角的兽（即撒旦）跟启示录 13 章当

中的那有十角的兽（即敌基督）也是不同的。所以，类似的事实是，我们在解读启示录

这卷书的时候，也必须用我们的头脑去好好分辨，根据上下文，以及采取以经解经的方

式来认真对待。那些看起来很相似的事物，不总是指着同一件事而言的。 

 

还有另外的一个可能性，使得我们这样的理解不会跟其它的那些明确教导“永生确

据”的经文相抵触（例如，哥林多前书 3:5, 约翰福音 6:39, 10:28, 等等）。如果启示录 20:15

那里提到的生命册跟启示录 3:5 那里的生命册是同一本书，那么，启示录 3:5 所教导的

从“生命”当中被“涂抹”，并没有说这种涂抹对于不忠心的基督徒而言是绝对性的。这也

就跟整本圣经的启示相一致了（包括其字面意义的教义和那些象征性的教导），因为在

关于奖赏这个主题上，圣经告诉我们的是，那些不忠心的信徒，会在受到阶段性的责罚

之后，仍然要被恢复其重生信徒的身份（路加福音 12:47, 约翰福音 2:6）。 

 

马太福音 18:34  主人就大怒，把他交给掌刑的，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。 

35 你们各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。 

 

哥林多前书 3:15 人的工程若被烧了，他就要受亏损，自己却要得救；虽然得救，乃像从火里经

过的一样。 

 

针对以上的这些经文，阿米念派的人从来都没有进行足够的回应。他们不能够按照

其字面所教导的浅白道理来接受这些经文。而那些相信普救论的人们，就会很快的把这

些经文应用到不信主之人身上去，想要以此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是对的；但是，这些经文

其实是对着信主之人而讲的。悖逆的基督徒们（他们没有及时悔改）将会从生命册被涂

抹其名字。他们将会经历到一个暂时性的“第二次的死”，就是在审判台那里当他们的魂

被杀死的时候，随后他们就被流放到地下世界中。不过，在千禧年之后，他们还是可以

得着（身份之）恢复的。 

 

根据本书的观点，这里的生命册，就是一本关于信徒相对意义上的、实际所行层面

的义的书。没有一位不信之人的名字会出现在这本生命册上，因为那些顽固地拒绝了永

生这份礼物的人，他们那种拒绝的行为在实际层面乃是邪恶的（约翰福音 3:20）。基督

徒们，只要继续生活在顺服之中，就能够在这个册子上找到自己的名字。即使有些人，

因着自己的不忠心，被暂时性地从这个册子上涂抹了名字（罗马书 11:22; 启示录 3:5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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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这些不忠心的基督徒受到责打之后，他们还会再次从生命册上找到自己的名字的。从

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这个生命册因此也会包含所有的那些在基督二次再来之时仍然得以

活着的人。至于那些属肉体的基督徒，他们来到审判台面前时，将不再获得许可继续活

着；他们也就不能够进入到千禧年国度当中。然而，他们将会在千禧年之后，在白色大

宝座那里，获得许可而重新活过来，而且是活到永永远远的。 

 

启示录 20:13 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；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；他们都照各人所行的受

审判。 

15 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，他就被扔在火湖里。  

 

除非到时候有一些从地下世界而来的人，并且他们的名字是能够从生命册上找到

的，否则第 15 节的语句就显得有些多余了。因此，启示录 3:5 的确是包含了一个有条

件的应许，那些得胜的基督徒，就不需要在千禧年期间去经受死亡。我们需要被好好提

醒的是，上帝一直都是持续的在他的“册子”当中做着记录的，为的是要强调和确保以下

的这个事实——我们的行为（或好或坏）都必定是会跟随着我们去到审判台那里的： 

 

启示录 14:13 ……圣灵说：是的，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，作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。 

 

 


